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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皆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3月5日（星期二）14: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19年3月4日15:00—2019年3月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19年3月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岳阳城陵矶新港区道道全粮油岳阳有限公司5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建军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共计60人，代表股份数量203,160,2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0.2976％。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人，代表股份数量202,605,254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70.1056%。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2人， 代表股份数量554,95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920%。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52人，代表股份数量17,002,5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88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数量16,447,6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91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

人，代表股份数量554,9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920％。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赵国权先生、龙娟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7,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9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7,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0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各子议案）

2.1�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结果：同意202,962,0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2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16,6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04,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3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16,6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6％本议案获得本次

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2�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

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3�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

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5�债券利率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7�转股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8�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9�转股价格的确定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

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10�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11�赎回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202,966,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7％；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12,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09,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1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12,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7％。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12�回售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本议案获得本次出

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13�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202,967,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0％；反对186,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9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09,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51％；反对186,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72％；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

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18�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202,967,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0％；反对186,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9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09,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51％；反对186,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72％；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19�募集资金存管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20�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

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7,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9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7,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0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973,2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8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05％；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973,2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8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05％；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各子议案）

9.1�拟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202,963,0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30％；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89％；弃权16,6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05,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05％；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18％；弃权16,6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9.2�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202,973,2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8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05％；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9.3�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表决结果：同意202,976,8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97％；反对176,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71％；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9,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16％；反对176,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0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9.4�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202,967,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2％；反对186,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916％；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0,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75％；反对186,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4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9.5�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价格区间或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202,967,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2％；反对186,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916％；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0,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75％；反对186,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4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9.6�拟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202,973,2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8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05％；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9.7�回购有关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202,973,2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8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05％；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

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10、 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19-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022,2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1％；反对131,5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647％；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64,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88％；反对131,5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36％；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

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11、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

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12、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全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2,973,2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8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05％；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有表决权股东同意，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赵国权律师、龙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5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

出席了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进行现场律师见证，并发表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道道全粮

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是基于公司已承诺所有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文件的正本以及经本所律师查验与正本保

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无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

（三）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依法查验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1、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指定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等媒体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通知等公告；

2、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持股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3、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相关资料；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表决资料等。

鉴此，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2月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巨潮资讯网站（http:

//www.cninfo.com.cn/）等媒体上分别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该等通知公告了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议案内容、股权登记办法等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9年3月5日（星期二）下午14:00时在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新港区道道全粮油岳阳有限

公司5楼大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建军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3月5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3月4日15:00至2019

年3月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全体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所的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

表决权。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内容与通知公告一致。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03,160,20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70.2976%。

1、现场会议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名，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202,605,25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056%。

经查验，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现任在职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该等人员具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出席/列席会议资格。

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2、网络投票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42名， 共计持有公司

554,951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0%。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其身份已由身份验证机构验证。

3、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情况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现场会议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推举了两名股东代

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及表决。 表决结束后，由

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公司监事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会议主持人在现场宣布了现场表决情况和结果。

2、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3、表决结果

在本所律师的见证下， 公司股东代表及监事代表一起， 在合并统计每项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的基础

上，确定了每项议案最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7,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7,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0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各子议案逐项审议）。

2.01�发行证券的种类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62,0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2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16,6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04,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3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16,6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6％。

2.02�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03�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0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05�债券利率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0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07�转股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08�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09�转股价格的确定和调整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10�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11�赎回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66,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7％；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12,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09,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1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12,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7％。

2.12�回售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13�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67,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0％；反对186,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09,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51％；反对186,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72％；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18�担保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67,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0％；反对186,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09,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51％；反对186,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72％；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19�募集资金存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2.20�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各子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7,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7,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0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3,2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05％；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3,2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05％；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预案的议案》（逐项审议各子议案）。

9.01�拟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63,0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30％；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9％；弃权16,6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05,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05％；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18％；弃权16,6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6％。

9.02�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3,2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05％；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9.03�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6,8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97％；反对176,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1％；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9,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16％；反对176,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0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9.04�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67,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2％；反对186,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16％；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0,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75％；反对186,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4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9.05�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价格区间或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67,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2％；反对186,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16％；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0,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75％；反对186,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4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9.06�拟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3,2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05％；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9.07�回购有关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3,2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05％；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各子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19-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022,2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1％；反对131,5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47％；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64,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88％；反对131,5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36％；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2,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45％；反对181,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7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全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973,2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0％；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05％；反对180,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1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盖章） 赵国权

负责人： 经办律师：

丁少波 龙娟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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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盛同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2019年1月18日

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19年3月6日

一、重要提示

长盛同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盛同禧” 或“本基金” ）由长盛同禧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长盛同禧信用增利”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697号文变更注册而

来。 长盛同禧信用增利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401号文批准募集，于2011年12月6日成

立，募集规模37.01亿元，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

根据《长盛同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中

的约定，“《基金合同》 生效后， 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可直接终止《基

金合同》，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办理。”截至2018年11

月7日，本基金已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触发上述终止《基金合同》情形。 为保护投资

者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盛基金” ）与基金托管人中

国银行协商一致，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决定终止《基金合同》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无需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出现终止事由后依法履行基金

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确定2018年12月25日为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自最后运作

日的下一工作日（即2018年12月26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安

排详见2018年12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关于长盛

同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本基金自2018年12月26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2月26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

产清算程序，并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长盛同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长盛同禧A，基金代码：080009；长盛同禧C,基金

代码：080010）

2、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3、基金合同生效日：2011年12月6日

4、2018年12月25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5,221,995.27份(其中，长盛同禧A份额总额：3,

392,387.30份；长盛同禧C份额总额：1,829,607.97份)。

5、投资目标：在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积极主动调整投资组合，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

增值，并力争获得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业绩。

6、投资策略：本基金将在综合判断宏观经济周期、市场资金供需状况、大类资产估值水平对比的基础上，

结合政策分析，确定不同投资期限内的大类金融资产配置和债券类属配置。 同时通过严格风险评估，及时调整

资产组合比例，保持资产配置风险、收益平衡，以稳健提升投资组合回报。

7、业绩比较基准：40%×中证国债指数收益率+60%×中证企业债指数收益率。

8、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高

于货币市场基金。

9、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由长盛同禧信用增利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697号文变更注册而来。 长盛

同禧信用增利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401号文核准募集，由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于2011

年10月31日至2011年12月2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于2011年12月6日成立，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3,700,861,

505.32份基金份额（含利息结转份额）。自2011年12月6日至2018年12月25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

运作。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在《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

述情形的，可直接终止《基金合同》，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2018年11月7日，本基金已出现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且本基金管理

人已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决定终止本《基金合同》，无需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出现终止事由后依

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确定2018年12月25日为本基金最后运作日，

自最后运作日的下一工作日（即2018年12月26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长盛同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12月2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18年12月25日

资 产 :

银行存款 1,243,067.49

结算备付金 2,438.83

存出保证金 7,086.73

交易性金融资产 4,274,931.30

其中：股票投资

债券投资 4,274,931.30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基金投资

衍生金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收证券清算款 214,168.49

应收利息 69,792.84

应收股利

应收申购款 649.35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5,812,135.0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证券清算款

应付赎回款 292,937.49

应付管理人报酬 2,862.22

应付托管费 763.25

应付销售服务费 504.15

应付交易费用 1,133.20

应付税费 126,834.49

应付利息

应付利润

其他负债 335,099.11

负债合计 760,133.91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5,221,995.27

未分配利润 -169,994.15

所有者权益合计 5,052,001.12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计： 5,812,135.03

五、清算情况

自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月18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

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二十三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约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

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

但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基金清算期间的审计费、律

师费将由基金管理人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2,438.83元，已于2019年1月3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划入托管账户。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7,086.73元，2019年1月3日增加存出保证金人民币1,260.99

元，截至清算期结束日余额人民币8,347.72元，由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

金垫付至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剩余财产分配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

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69,792.84元，其中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人民币65.20元、应收结算

备付金利息人民币1.72元、 应收债券利息人民币69,725.92元。 清算期间产生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人民币1,

355.07元、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人民币9.42元、应收债券利息人民币4,202.92元，共计人民币5,567.41元；清算

期间收到债券应收利息人民币73,928.84元。 清算结束日应收利息余额为人民币1,431.41元。 该款项由基金管

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剩余财产分配

结束后自他方收回。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应收债券利息参见资产处

置情况（6）所述。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申购款为人民币649.35元，该款项于2018年12月26日划入托管户。

（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214,168.49元， 该款项于2018年12月26日划入托管账

户。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人民币4,274,931.30元，全部为债券投资，明细如

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名称 债券代码

最后运作日

估值单价

数量

（张）

最后运作日

估值总额

最后运作日应收利

息

1 21国债⑺ 010107 102.79 6,510 669,162.90 11,245.00

2 03国债⑶ 010303 100.58 8,850 890,133.00 5,770.68

3 16凤凰EB 132007 96.10 4,880 468,968.00 598.97

4 17山高EB 132008 98.00 4,850 475,300.00 4,445.52

5 国开1701 018005 100.37 4,000 401,480.00 10,936.11

6 国开1702 018006 101.70 2,000 203,400.00 5,656.11

7 国开1704 108602 100.82 11,570 1,166,487.40 31,073.53

合计 4,274,931.30 69,725.92

以上债券于2019年1月11日前全部处置变现，处置收益人民币21,581.29元，交易费用人民币21.62元，清算

期间应收债券利息人民币4,202.92元，变现产生的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4,370,419.81元，已于2019年1月14日

前全部划入托管账户。

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292,937.49元，该款项已于清算期间内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2,862.22元，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763.25元，应付销售服

务费为人民币504.15元，款项已于2019年1月3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1,133.20元，该款项已于2019年1月15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交税费为人民币126,834.49元，其中应交增值税和应交附加税为人民币32.97元

和3.96元，已于2019年1月15日从托管户划出；应交债券利息所得税为人民币126,797.56元，将于税务机关指定

时间从本基金托管账户中划出。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335,099.11元，其中证券交易监管费人民币12,686.59元、银行

间账户服务费人民币8,412.52元，已于清算期间内支付；应付2018年年度报告审计费为人民币50,000.00元，待

完成支付流程后支付；应付2018年度信息披露费为人民币264,000.00元，其中应付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信

息披露费各88,000.00元，款项已于2019年1月8日支付，应付上海证券报信息披露费为人民币88,000.00元，待

完成支付流程后支付。

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26日

至2019年1月18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期间收益（损失以“-” 填列）

1、利息收入（注1） 5,557.69

2、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净损益（注2） 21,581.29

清算期间收益小计 27,138.98

二、清算期间费用

1、交易费用 21.62

2、税金及附加 1.16

3、汇划手续费 130.00

4、账户维护费 3,987.48

清算期间费用小计 4,140.26

三、清算期间净损益 22,998.72

注1：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月18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结算备付金利

息、存出保证金利息和债券利息。

注2：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净损益系清算期间卖出债券成交金额减去卖出债券最后运作日债券估

值总额和截至变现日应收债券利息后的差额。

5、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12月25日基金净资产 5,052,001.12

加：清算期间净损益 22,998.72

减：基金净赎回金额（于2018年12月26日确认的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 297,051.85

二、2019年1月18基金净资产 4,777,947.99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19年1月18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4,777,947.99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约定，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将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财产扣除基金

财产清算费用（本基金清算期间的审计费、律师费由基金管理人支付，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交纳所欠税款

并 清 偿 基 金 债 务 后 ， 按 基 金 份 额 持 有 人 持 有 的 基 金 份 额 比 例 进 行 分 配 。

自清算起始日（2018年12月26日）至清算结束日（2019年1月18日）的银行存款等产生的利息已计入清

算期间净损益，自清算结束日次日（2019年1月19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应收利息亦属份额持有人所

有。以上利息均按实际适用的利率计算，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垫付并将于清算款划出前划入托管账户。基

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长盛同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2019年1月18日

（2）《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关于〈长盛同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之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长盛同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9年1月18日


